
判決字號 112年憲判字第19號【供公眾通行之法定空地地價稅案】

原分案號 會台字第13433號

判決日期 112年12月07日

聲請人 陳俊良

案由 聲請人分別認所受不利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但書規
定等，牴觸憲法，聲請解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

主文 一、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

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

部分，不予免徵。」其但書規定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尚無違背。

二、聲請人四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駁回。

三、其餘聲請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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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壹、案件事實與聲請意旨【1】

一、聲請人陳俊良（下稱原聲請人一）於訴訟程序中死亡，其3名繼承人，即

陳柏亨、陳俞安、陳倚葶（下合稱聲請人一）具狀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先予敘明。原聲請人一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一），持分面積為60.99平方公尺，上有私設通路，自中華民

國70年起免徵地價稅在案。嗣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下稱新北稅處）辦理

104年度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查得系爭土地一屬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核

發68淡使字第3107號使用執照（67淡建字第2042號建造執照）範圍內之建

築基地，該筆土地扣除建築物本身使用之面積後，即為該建築之法定空地。

按99年5月7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

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但其屬建造

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不予免徵。」依該條但書（下稱系爭規定）之

規定，新北稅處認系爭土地一不得免徵地價稅，應自70年起恢復按一般用地

稅率課徵地價稅，乃以104年8月6日新北稅淡一字第10435552291號函（含

有撤銷原免徵處分），並依稅捐稽徵法第21條規定，就系爭土地一改按一般

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補徵該土地核課期間內99年至103年地價稅每年均為

新臺幣（下同）7,026元（合計35,130元），並檢送上開99年至103年地價稅

補徵繳款書（以下合稱原處分），原聲請人一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救

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28號行政訴訟判決駁回，原聲請人

一提起上訴，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182號判決（下稱確定終

局判決一）以上訴無理由而駁回上訴。原聲請人一主張確定終局判決一所適

用之系爭規定違反課稅負擔平等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第15條保障人民

財產權、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23條比例原則等，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憲

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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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請人李思猛、李明瑾、李鍵聲及李靜宜（下合稱聲請人二）所有坐落

新竹縣○○市○○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二），經新竹縣政府稅捐稽

徵局為99年地價稅之核課。聲請人二認系爭土地二係無償供公眾通行，應依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減免地價稅，循序提起行政救濟，經最高行政法院107

年度判字第40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二）以上訴無理由而駁回其上訴確

定。聲請人二認確定終局判決二所適用之系爭規定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23條等，向司法院聲請解

釋憲法。【3】

三、聲請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之代表人由張

兆順變更為雷仲達，業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聲請人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電公司）於102年信託其所

有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三）予兆豐銀行，

原於94年經新北稅處核定免徵地價稅在案，嗣新北稅處查得系爭土地三屬新

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7重使字第382號使用執照（76重建字第558號建造執

照）申請範圍內之建築基地，核與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不符，遂於107

年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依稅捐稽徵法第21條規定向太電公司

補徵102年地價稅計43萬2,137元、向兆豐銀行補徵103年至106年地價稅合

計199萬6,818元。太電公司及兆豐銀行（下合稱聲請人三）均不服，循序提

起行政救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290號判決駁回後，提起

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770號裁定以上訴不合法為理由駁回其

上訴。故此部分聲請應以前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下

稱確定終局判決三）。聲請人三認確定終局判決三所適用之系爭規定牴觸憲

法第7條平等原則、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量能課

稅原則等，向司法院聲請解釋憲法。【4】

四、聲請人陳佛賜（下稱聲請人四）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

0000、0000、0000地號等4筆土地，持分均為1/189，持分面積依序為

3.78、4.14、35.44、2.24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四），其109年地價稅，

除系爭1218地號土地0.93平方公尺部分面積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免

徵地價稅外，該4筆土地其餘面積均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109年地價稅合計

2,322元。聲請人四不服，循序提起行政救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

稅簡字第11號行政訴訟判決駁回其訴，聲請人四提起上訴，經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號裁定以上訴不合法而駁回，故此部分聲請應以上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四）。聲請人四

主張確定終局判決四違憲，且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7條規定之平

等原則、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第16條訴訟權、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及比

例原則等，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5】

貳、受理依據【6】

一、按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除

憲訴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

前之規定，憲訴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一至三均係於憲訴法修正

施行前聲請釋憲，得否受理，應適用修正施行前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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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大審法）決之。次按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二、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

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聲請人一至三之聲請案核與大審法上開規

定所定要件相符。【7】

二、復按憲訴法第59條規定，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人四之聲請，核與憲訴法上開規定所定之要件相符，應予受理。【8】

三、查上開四聲請案，因審查客體之法規範相同，爰合併審理並判決。【9】

參、審查標的【10】

一、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

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

部分，不予免徵。」該條但書為本判決之審查標的，即系爭規定。【11】

二、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稅簡字第11號行政訴訟判決（聲請人四聲

請）。【12】

肆、形成主文一、二之法律上意見【13】

一、據以審查之憲法上權利及審查原則【14】

        憲法第7條保障人民之平等權，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其判斷

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

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字第593號、第

764號、第781號、第782號及第783號解釋參照）。租稅法律關係中，立法

者為了實現憲法所賦予之任務，而就各種稅捐之稽徵及減輕或免除分別訂定

不同之規範，其分類及差別待遇，涉及國家財稅政策之整體規劃，適合由代

表民意之立法機關及擁有專業能力之相關行政機關，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

之法規命令定之，其規定如有正當目的，且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

聯，即符合憲法第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憲法法

庭112年憲判字第10號判決參照）。【15】

二、主文一部分【16】

（一）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正當【17】

       憲法第142條規定：「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

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第143條第1項後段規定：「私有土

地應照價納稅……」基於平均地權之基本國策，為了促進土地有效利用，適當

分配土地利益，地價稅之課徵，應以平均地權為政策目標。本此意旨，土地

稅法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

課徵地價稅。」為了發展經濟、促進土地利用、增進社會福利等目的，土地

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授權行政院訂定關於減免地價稅之標準及程序（土地稅

法第6條、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依此授權訂定土地稅減免

規則（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條規定參照）。99年5月7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稅減

免規則第9條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

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不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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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該條前段規定是因為私有土地之所有人既無償提供該土地供公眾通

行，具有促進地盡其利，適當分配土地利益之功能，符合前述減免地價稅之

目的，故特予以規定減免地價稅以減輕其負擔，並鼓勵人民提供私有土地以

供公眾利用。該條但書（即系爭規定），則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

如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即不予免徵地價稅。其目的係為顧及

租稅公平負擔，避免免稅之條件過度寬鬆，其目的核屬正當。就同屬人民私

有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依其是否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而

為課徵或免徵地價稅之差別待遇，是否已構成違憲，即應視系爭規定所採取

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具有合理關聯而定。【18】

（二）系爭規定之立法沿革【19】

       6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增訂第11條規定：「（第1項）本法所

稱建築基地，為一宗土地，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保留之空地。

（第2項）前項空地之保留，應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

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該條規定對建築基地加以定

義，除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外，另包括應保留之空地，並對應保留空地之

範圍加以規範。是建築基地範圍應保留空地，為申請建造執照之申請書之應

記載事項（建築法第31條第4款規定參照），而為申請建造執照獲准之必要條

件，性質上即與建築物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使用上同受使用執照所載內容之

限制；73年11月7日修正公布之建築法第11條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建

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原

為數宗者，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第2項）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應

包括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其寬度於建築管理

規則中定之。（第3項）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

得重複使用；其分割辦法，由內政部定之。」將原第1項所稱之「應保留之空

地」修正為「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僅係用語變更以期明確，並增列第3項以

利建築管理（參見73年11月7日修正公布建築法第11條之立法理由）。69年5

月5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規定：「無償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

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

保留之空地部分，不予免徵。」其但書所稱之「應保留之空地」係依據當時

之建築法第11條之用語；99年5月7日修正發布土地稅減免規則，將第9條本

文規定由「無償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修正為「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

地」，理由是「為免閒置未開發之土地，亦得主張無償提供公共使用而免徵

地價稅，與原立法意旨相違」，並將同條但書規定建造房屋「應保留之空

地」部分，修正為「應保留之法定空地」，係為「配合建築法規定及法律統

一用字」（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修正之立法理由參照），即係配合73年修正

公布建築法第11條之用語。故99年修正發布之系爭規定所稱之「應保留之法

定空地」，與修正發布前同條所稱之「應保留之空地」僅係用語變更，法律

意涵並無不同，而其內涵及管理乃依建築法及各地方政府建築管理規則或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定之。【20】

（三）系爭規定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無違憲法上之平

等原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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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依建築法之規定，建築基地於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之外，尚須保留

法定空地，係基於法定空地具維護建築物通風採光，預防建築物過度密集，

並有助於景觀視野及消防效果（立法院公報第72卷第101期院會紀錄第18頁

及第40頁參照）。是法定空地屬建築基地之一部分，提供該建築物日照、採

光、通風、景觀、防火、安全等特定之功能，與人民私有並非建築基地之一

部分而單純無償供公眾使用之道路土地，性質與功能均有所不同。次按法定

空地屬建築基地之一部分，依法應併同主建築物一併移轉，建築物所有人就

法定空地之留設，除享有較優良之居住品質及環境空間外，未來如有改建或

實施都市更新，該法定空地之所有權人尚得參與分配更新後之房地，其權益

不因其是否專供或兼供公眾通行使用而受影響。是對土地所有人而言，建築

基地所保留之法定空地雖可供公眾通行，但仍維持並享有該法定空地屬於建

築基地之利益，與單純無償供公眾使用而完全無法使用收益之道路土地，在

建築法上之性質與功能不同。法定空地供公眾通行，縱為無償，因其已計入

依建築法應留設之法定空地，即無須再就建築基地中之其他土地予以留設，

對提供者仍具有建築上之利益；而提供私有非法定空地無償供公眾通行，該

土地所有人並未獲取任何利益，二者本質尚有所不同。系爭規定因此區隔，

於地價稅核課上有所區別，對提供法定空地無償供公眾通行者，仍然課徵地

價稅，其分類與公平課稅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尚無違反憲法第7條

規定之平等原則，其規定亦未逾土地稅法第6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之授權

範圍。【22】

三、主文二部分【23】

　　聲請人四就確定終局判決四聲請裁判憲法審查，其主張之主要理由包

括：（一）聲請人四之祖父遭他人偽造土地使用同意書，而使行政機關據之

為系爭土地四之變更地目編定並核發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等行政處分。確定

終局判決四肯認新北稅處以違法行政處分所建構之課稅條件作成課稅處分，

該判決之理由顯有矛盾；（二）系爭共有土地有部分為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

路（民權街二段109巷及109巷11弄），並主張109巷之道路自始係基地外之

私設通路；而109巷11弄之道路有部分係依當時建蔽率計算出應留設之法定

空地面積之外，多留設之空地，該空地作為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使用，屬

於特別犧牲，符合系爭規定應獲減免地價稅之要件，而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誤

判，致對聲請人四課徵地價稅顯有違誤；（三）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四所適用

之內政部106年3月2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804569號函（下稱系爭函釋）

違憲等語。【24】

       就聲請人四上開（一）及（二）之主張，俱屬單純認事用法之爭執，與確

定終局判決所表示之見解是否牴觸憲法無涉。【25】

       就聲請人四上開（三）之主張，按系爭函釋係就「私設通路」是否屬建築

基地之法定空地予以釋示，於說明四就「私設通路」分二種情形說明，大致

為：（一）建築基地外「私設通路」部分，非屬建築基地之一部分，自非屬

建築法第11條所稱之「法定空地」；（二）建築基地內「私設通路」部分，

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3條所稱「基地內通

路」檢討辦理，至於實施容積管制前基地內之「私設通路」，如依當時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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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檢討，雖未計入建築基地面積計算建蔽率，亦未計入法定空地面積，惟

該「私設通路」已計入建築基地範圍，自為建築基地之一部分，並屬建築法

第11條所稱之「法定空地」。上開系爭函釋之說明係由建築管制之觀點，以

認定建築法第11條「法定空地」之範圍。按私設通路係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

出入口或共同出入口（共用樓梯出入口）至建築線間之通路（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8款規定參照），其設置之目的及功能，係為使基地

內之建築物均有連接至建築線之通路，以滿足建築法相關規定之要求（建築

法第42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規定參照），為建築執照核准

要件之一，性質上係建築執照中之法定空地，故上開法律見解尚難謂有違憲

疑義。而系爭規定所稱「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乃依循建築法第11條

之規定。確定終局判決四適用系爭函釋之法律見解作為判決理由，亦難認有

何牴觸憲法情事。至聲請人四爭執系爭土地四部分係屬建築基地內之土地，

部分超過法定留設比率之土地不屬於法定空地，僅屬認事用法之爭執，亦與

確定終局判決所表示之見解是否牴觸憲法無涉。【26】

      綜上，聲請人四此部分有關於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27】

伍、主文三部分【28】

      聲請人一另主張內政部營建署95年6月30日營署建管字第0952910416號

函違憲，及土地稅法第6條與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授權非屬該法中央主管機關

之行政院訂定發布土地稅減免規則，明顯違反行政法上正當法律程序等語，

核其所陳，均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指摘其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是此部分聲

請，核均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合，其聲請不合法，依憲訴法第

32條第1項規定，應不受理。【29】

        聲請人二另主張其所受行政處分及判決顯屬違憲而聲請解釋。查此部分

聲請係於憲訴法111年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依憲訴法第90

條第1項但書規定，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即大審法之規定。

惟查行政處分及裁判均不得為聲請解釋客體，聲請人二此部分之主張，核與

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合，其聲請不合法，依憲訴法第32條第1項規

定，應不受理。【30】

陸、附此敘明部分【31】

        建築基地內之私設通路固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惟該等私設通

路如已超過依法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面積，且已無償供公眾通行使用，此等私

設通路之功能，與非供不特定公眾使用之法定空地究有不同。有關機關對於

此等情形之私設通路之地價稅核課，允宜考量予以一定程度之減免，以兼顧

人民權益與租稅公平。【32】

27

28

29

30

31

32

大法官 許宗力憲法法庭  審判長



大法官 蔡烱燉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蔡彩貞 朱富美

陳忠五 尤伯祥

主筆大法官記
載

本判決由黃大法官瑞明主筆。

大法官就主文
所採立場表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9號判決主文立場表

意見書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9號判決楊大法官惠欽提出之部分不同意
見書

判決全文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9號判決_OCR

確定終局裁判/
停止程序裁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182號行政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40號行政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290號行政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稅簡字第11號行政判決

判決摘要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9號判決摘要

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第142條、第143條

憲法訴訟法第32條第1項、第59條、第90條第1項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

司法院釋字第593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76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781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78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783號解釋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0號判決

土地稅法第6條、第14條

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

建築法第11條、第31條第4款、第42條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1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19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19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qryresult.aspx?jud_court=TPB&jud_sys=A&jud_year=105&jud_case=%E7%B0%A1%E4%B8%8A&jud_no=182&judtype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qryresult.aspx?jud_court=TPA&jud_sys=A&jud_year=107&jud_case=%E5%88%A4&jud_no=40&judtype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qryresult.aspx?jud_court=TPB&jud_sys=A&jud_year=108&jud_case=%E8%A8%B4&jud_no=1290&judtype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qryresult.aspx?jud_court=PCD&jud_sys=A&jud_year=110&jud_case=%E7%A8%85%E7%B0%A1&jud_no=11&judtype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0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7,142,143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849&no=32,59,90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00849&ldate=19930203&lser=0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59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74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76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78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78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redirect.aspx?type=1&no=78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38&id=325406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6135&no=6,14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3043&no=25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3824&no=11,31,42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條、第9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38款、第2條

內政部營建署95年6月30日營署建管字第0952910416號函、內政
部106年3月2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804569號函

公開之卷內文
書 聲請人聲請書、補充聲請書

其他

陳俊良1060413釋憲聲請書_OCR

陳俊良1090428釋憲補充理由書

陳俊良1090428釋憲補充理由書_OCR

陳俊良1090428釋憲補充理由書【補正】

陳俊良1090428釋憲補充理由書【補正】_OCR

陳佛賜1110801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_OCR

聲請人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司法院收文日1101230)解釋憲法聲請書_OCR

李思猛等4人1070420釋憲聲請書

李思猛等4人1070420釋憲聲請書_OCR

大法官函詢及內政部1100317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015962號
函_OCR

大法官函詢及內政部1100326台內地字第1100271438號函
_OCR

大法官函詢及財政部1100601台財稅字第11000541630號函
_OCR

內政部1121030書面資料_OCR

財政部1121031書面資料_OCR

併案 111年度憲民字第3514號(陳佛賜)
110年度憲二字第648號(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度憲二字第138號(李思猛...)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6137&no=1,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7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2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3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3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32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3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5123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5304&id=3462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5304&id=34332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5304&id=339970

